
关于组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陕西省师生书画作品展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落实教

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展示全校师生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风

采，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陕西省师生书画作品展的通知》要求，现就我校做好

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坚定文化自信，砥砺强国

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展现新时代全省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二、活动主题及内容

本次活动主题为“强国复兴有我”。



书画作品要紧紧围绕主题，充分展现新时代教师和青年学

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远大志向、

培育美好心灵，志存高远、奋发向上的昂扬风采和精神风貌。

三、活动对象

活动参加对象为全体在校学生和教师（美术学院、莫斯科

艺术学院除外）。分教师组和学生组两个类别。

四、作品报送

各相关学院报送作品数量不超过 10 幅（教师作品不超过

4 幅），作品按要求上报电子版，JPG 格式，10M 以上，20M

以下，分辨率达到 300dpi。

五、遴选办法

学校根据各单位报送情况，择优进行推荐上报，全校报送

数量不超过 50 幅（教师作品不超过 15 幅）。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遴选后，将通知入围作品上报原

件，并于今年国庆节前后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陕西省师生书画作品展。入围作品均授予优秀作品奖。

六、作品类型及要求

1.书法、国画、油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或其

他画种。书法、国画不超过 6 尺，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

1.2 米。

2.所有作品反映内容需符合主题，要求原创，每名作者限

报 1 件。作品原件不需装裱，可按惯例署名。需在作品背面



注明作品种类、作者姓名、年龄、所在地区、学校名称、指

导教师姓名（限 1 人）等信息。省教育厅有权将优秀作品在

展览、宣传等相关活动中使用，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

署名权。作品原则上不退还作者。

七、相关要求

1.各相关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广泛动

员师生积极参与，营造格调高雅、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氛围。

2.各相关学院要对作品质量进行审核把关，保证报送的作

品导向正确、思想积极、质量过硬。

3.各相关学院按照规定数量统一组织作品报送工作，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前将作品电子版、《书画作

品汇总表》（见附件，含 Excel 版、加盖公章的 PDF 版）报

送至教务处教学科，邮箱：wnsyjxk@163.com,邮件按照“单

位名称+书画作品汇总”命名，联系电话:0913-2133997。

教务处

2024 年 6 月 5 日


